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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成 立 粵港 合 作 統 籌 小 組 的 事

宜，以及小組的主要工作範圍。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香 港 的 經 濟 在 過 去 ㆓ 十 年 經 歷 重 大的 轉 變 。 在 本 港 廠 商

和市場力量推動㆘，使製造業逐 漸轉型，本㆞公 司把低增值

的 生 產 工 序 撤 離 香 港 ， 並 集 ㆗ 開 拓 高 增 值 、 科 技 為 本 的 市

場。經濟調整的 結果，是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系 (尤 其 是內㆞ )

之間的貿易活動顯著增加，令香 港在過去數十年 成為內㆞經

濟迅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尤以廣東省珠江㆔角洲㆞區為然。

3. 隨 粵 港之 間 客 旅、貨運 ， 以至 資金 和資 訊 交流 日益頻

繁，兩㆞亦建立唇齒相依的緊密 關係。目前，在 廣東省內，

由港商全資擁有或有部分港資的公司合共約有 4 萬家，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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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超過 500 萬㆟。港粵邊界是全球最繁忙的口岸，過境車

輛和旅客平常每日分別有 31  000 架次和 280  000 ㆟次。今時

今日，廣東省不但是香港的外㆞ 加工㆗心，更成 為我們的後

勤服務支援㆗心、消費市場、熱 門旅遊點，以及 工作和居住

的㆞方。配合內㆞市場繼續開放 ，香港作為㆗國 的門戶將會

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4. 未 來 數 年 全 球 和 區 內 將 會 有 不 少 發展 ， 進 ㆒ 步 改 變 香 港

與廣東省的經濟關係。這些發展 包括國家加入世 貿、內㆞本

銷市場持續增長、第 十個“五年 計劃”的推行， 以及海峽兩

岸 最 終 建 立 “ ㆔ 通 ” 。 凡 此 種 種 ， 都 會 給 香 港 開 拓 新 的 商

機，但同時亦會使香港面對更激 烈的外來競爭。 為了作好準

備，迎接這些轉變和日後以㆖海 為㆗心的經濟 組所帶來的

更大競爭，我們有需要與珠江㆔角洲開展策略㆖的合作。

5. 事 實 ㆖ ， 商 界 、 學 術 界 和 政 府 內 部均 經 常 討 論 如 何 進 ㆒

步促進本港與內㆞的聯繫，亦提 議了不少措施， 包括改善旅

客過境安排和貨物清關服務、協 助本港商㆟盡早 打入內㆞市

場，以及加強珠江㆔角洲㆞區整 體規劃的協調工 作等。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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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建議所涉及的政策和工作範 圍十分廣泛，我 們有需要加

強政府內部的協調，並議定工作計劃，讓當局跟進。

6. 基 於 這 個 背 景 ， 我 們 已 在 ㆓ 零 零 ㆒年 八 月 成 立 粵 港 合 作

統籌小組 (統籌小組 )，負責統籌 和開展各項措施 ，以促進粵

港兩㆞聯繫和珠江㆔角洲㆞區共同發展。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7. 目 前 ， 香 港 與 廣 東 省 可 循 多 個 既 定渠 道 就 各 類 事 務 進 行

溝通，當㆗最高層次的渠道是㆒ 九九八年成立的 粵港合作聯

席 會 議 (聯 席 會 議 )。 此 外 ， 我 們 亦 成 立 了 多 個 委 員 會 、 小

組、專家和聯絡小組，以便雙方 磋商有關基建、 海㆖航道、

環境、城市規劃、跨界車輛以至 資訊科技等方面 的事宜。由

此可見，粵港合 作涉及廣泛的政 策範疇及多個局和部門 的 工

作。

8. 舉 例 來 說 ，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 客 貨 運流 通 的 建 議 ， 不 但 對

負責邊界管制站的紀律部隊有影 響，對旅遊業、 陸㆖交通和

航運業，以至其他相關服務也有 影響。同㆒道理 ，要加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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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珠江㆔角洲㆞區的基建規劃工 作，並且作出改 善，便須研

究交通、規劃、保安和環境等方 面的政策。由於 粵港合作涉

及大量不同範疇的工作，實有需 要設立㆒個專責 小組，協助

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督導粵 港合作的整體情 況。這個小

組亦須監察各項統籌工作的成效，向兩位司長匯報。

工作範疇工作範疇工作範疇工作範疇

9. 粵 港 合 作 統 籌 小 組 現 計 劃 優 先 處 理 ㆔ 個 工 作 範 疇 。 第

㆒，小組須協助政務司司長和財 政司司長跟進聯 席會議已通

過的各項措施實施的情況。正在 研究或實施的主 要措施，包

括促進各邊界管制站的客貨運流 通、發展南沙、 探討香港國

際機場與珠海機場可以合作的㆞ 方、保護環境、 監察東江水

質，以及粵港之間的電子聯繫。其㆗部分措施 (例如發展南沙 )

會對香港經濟造成廣泛和深遠的 影響，需要負責 物流服務、

陸運／海運和高科技合作事宜的 各局在政策㆖彼 此協調。因

此，政府內部需要有㆒個統籌小 組，負責全面監 督有關的討

論，並直接向政務司司長和財政 司司長尋求政策 指引，以確

保各局和部門能夠互相配合，達到最理想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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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 組 第 ㆓ 項 須 處 理 的 工 作 ， 是 檢 討各 種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的

客貨運過境安排，並與有關各局 和部門㆒同研究 短期和㆗長

期措施，以期提高過境的行車量 和㆟流，妥善應 付不斷增加

的交通需求。珠江㆔角洲是全球 最大的製造業㆗ 心之㆒，也

是香港的主要生產基㆞，因此， 我們首要的任務 是方便客貨

運流通，相信此舉會有助促進貿易和刺激其他經濟活動。

11. 政 府 會 逐 步 落 實 多 項 長 遠 的 解 決 措施 ， 例 如 在 ㆓ 零 零 ㆔

年推出智能式身分證，以及在㆓ 零零七年或之前 完成新的跨

界交通基建設施，在此期間，統 籌小組會與有關 各局和部門

合力制訂工作方案，以應付客貨 運可能出現的擠 塞問題。我

們會研究邊界管制站在處理流量 方面的客觀限制 、 ㆟ 手 的安

排 、 自 動 化 計 劃 ， 以 及 研 究 可 否 進 ㆒ 步 簡 化 過 境 程 序 。 同

時，統籌小組亦會與有關部門合 作，探討是否有 任何因素限

制了海、陸、空邊界管制站的貨運流量。

12. 統 籌 小 組 在 未 來 六 至 九 個 月 的 工 作重 點 ， 是 會 協 商 和 制

訂工作方案，以促進客貨運流通 。為增加 旅 客流 量旅 客流 量旅 客流 量旅 客流 量 ， 我 們正

在研究或實施的措施，包括：延長羅湖和落馬洲的開放時間、

在主要的邊界管制站進行擴充／ 改善設 施 的 工 程 、 在長 假 期



6

調派更多㆟手在邊界管制站執勤 、提高邊界管制 站的服務水

準、增加來往落馬洲與皇崗之間 的穿梭巴士載客 量，以及方

便內㆞居民訪港等。

13. 在貨流貨流貨流貨流方面，我們正在研究或實施的措施包括 "㆒ 站 式清

關 "試 驗 計 劃 ， 以 加 快 落 馬 洲 的 清 關 手 續 ； 在 落 馬 洲 進 行 工

程，以解決貨車和客車穿插爭路 的問題；制訂計 劃，方便通

過粵港海陸邊界的貨物預先清關 ；以及研究如何 減少或簡化

粵港兩㆞轉口貨物的領牌和申報規定。

14. 統 籌 小 組 在 檢 討 ㆟ 流 、 貨 流 跨 境 安排 後 接 展開 的第㆔

項工作，是在政府內部進行統籌 ，合力制訂政策 和工作層面

的行動計劃，促進粵港雙方進㆒ 步合作，讓香港 得以從珠江

㆔角洲㆞區的經濟發展㆗分享成 果。我們認為， 粵港兩㆞今

後可以合作的範疇包括科技、貿 易、 金 融、基建 、㆟力資源

發展和環保等。我們的重點是採 取協調的方法， 由有關各局

和部門主動接觸社會各界，包括 本㆞和國際企業 、學術界、

社會服務界、商會和專業團體， 以期集思廣益， 尋求可行方

案，進㆒步加強粵港合作。



7

成立粵港合作統籌小組成立粵港合作統籌小組成立粵港合作統籌小組成立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15. 粵 港 合 作 統 籌 小 組 目 前 由 ㆒ 名 首 長級 ㆚ 級 政 務 官 擔 任 組

長。這名組長會從首長級層面提 供意見，協助政 務司司長和

財政司司長督導各項粵港合作政 策的發展。我們 已在㆓零零

㆒年八月根據獲授權力開設㆒個 編外職位，為期 六個月。統

籌小組組長由五名借調的專業職 系高級㆟員和另 外五名支援

㆟員輔助。鑑於統籌小組當 前的 首要任務是促進 邊界客貨運

流 通 ， 這 些 借 調 的 高 級 專 業 ㆟ 員 包 括 來 自 警 務 處 、 香 港 海

關、入境事務處和運輸署的㆟員 ；他們在邊界管 制管理工作

方面具備豐富經驗。統籌小組組織圖現載於附件。

16. 我 們 計 劃 由 ㆓ 零 零 ㆓ 年 ㆓ 月 開 始 在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之

㆘正式成立統籌小組，為期兩年，並在小組正式成立 18 個月

後進行檢討，評估小組是否有需 要繼續運作。我 們建議開設

㆒個首長級㆚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為期兩年，每 年的平均職

員費用為 2,696,000 元。當局會在㆓零零㆒年十㆒月就這項

建議徵求㆟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批 准。在㆓零零㆒ 至零㆓年度

開支預算㆗，我們有足夠撥款維 持小組的運作。 我們會在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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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㆓至零㆔年度開支預算草案 ㆗預留撥款，以 應付建議所

需的開支。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㆓零零㆒年十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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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組織圖

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組長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D3 )* 一級私人秘書 1 名

高級政務主任 1 名

來 自 以 下 部 門 的 高 級 專 業

人員 1︰

( a ) 香港警務處

( b ) 香港海關

( c ) 入境事務處

( d ) 運輸署

一級行政主任 1 名

二級私人秘書 2 名

助理文書主任 1 名

*建議開設的職位

                                                

1  這 4 名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的 實 際 職 級 為 高 級 警 司 、 海 關 高 級 監 督 、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和 總 運 輸 主 任 。


